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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A單位申請作業須知
10701製定

1090427修訂

1091106修訂

1120209修訂

壹、申請資格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合法立案，並具辦理長照服務經驗之組織或機構(例
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健康服務中心、財團法

人、社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等)。

貳、服務說明

一、服務對象：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係以照顧管理制度為基礎，服務對象皆須經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評估，包括下列對象：

(一)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二) 55-64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三)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四)失能之身心障礙者。

二、服務内容：

依照管專員核定之額度及問題清單，為失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畫及連結

或提供長照服務，内容包含：

(一)照顧計畫擬定與服務連結：
1.承接照管中心轉介長照需要者。
2.至案家與長照需要者或其家屬討論，依其「個人額度」、照顧問題清單及
長照需要者之需求後擬定照顧計畫。

3.照顧計畫送照管中心核定後連結服務或資源。
4.每 6 個月需進行家訪並重新依個案需求擬定照顧計畫，若發現個案身體
狀況改變需重新評估，則通報照管中心進行複評。6個月重新擬定照顧計
畫及複評時等級改變須重新擬定照顧計畫，均可申報 1次。

(二)照顧管理：
1.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或長照需要變化調整照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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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服務計畫。
3.追蹤長照需要者與各項服務之連結情形。
4.定期進行服務品質追蹤。
5.接受長照需要者及其家屬有關長照服務諮詢、申訴及處理。
6.協助長照需要者或其家屬其他資源連結。

參、行政區規劃數量與服務量能：

一、數量：布建規劃依行政區劃分固定次分區個案管理，原則包含：(1)區域幅員大小
(2)需求人口密度(3)在地長照資源分佈情形(4)A單位專業量能(5)結合長照服務之
數量以及服務多元性(6)服務規劃及品質等，盤點當年度應設立A單位數量及服
務區域。

二、服務量能：每家A單位每月服務量最少500案。【並於公告時提供轄區長照服務需
求目標人數予申請單位參考】

肆、經費項目: 
依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

務及居家無障礙）給付及支付基準」給付個案管理費：

一、AA01「照顧計畫擬定與服務連結」：1700元/次/人(限新案及滿6個月複評)。
二、AA02「照顧管理」：每月400元/人，不得與AA01「照顧計畫擬定與服務連結」

於同月併計。

註：同月專任個案管理人員可申報組數以120組為準，超過120組者，每組減付本組
合給(支)付價格10%之金額，至多得超額申報至150組，兼任個案管理人員可申
報組數上限及超額申報組數，以專任人員可申報組數折半計。

伍、審查指標：

面向 指標

1. 服務理念
【5％】 服務規劃與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理念配合程度

2. 組織量能
【10％】

(1) 組織健全性

(2) 組織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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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3) 過去服務績效（服務項目、受益人數、其他成果等）

3. 在地長照需
求及照顧服

務資源分析

【15％】

(1) 在地長照需求與資源瞭解及連結情形

(2) 結合 B 單位(長照服務單位)的數量及與可提供長照服務項目的
多元性

(3) 與長照資源單位的合作策略規劃

4. 服務規劃
【20％】

(1) 開發個案、服務人數、服務流程、派案與相關機制等規劃

(2) 服務規劃可行性與執行能力

5.人員專業
【20％】

(1) 個管員人力配置及專業能力適當性

(2) 個管員人力聘用規劃與現況

(3) 個管員訓練規劃與現況

(4) 個管員輔導與督導機制

6. 服務品質
【30％】

(1) 照顧計畫與個案服務管理機制

(2) 服務對象權益保障機制及申訴處理流程

7.加分項目
【6分】

(1) 已在本次公告行政區設置辦公室

(2) 已聘用足夠個管員人數(平均案管量小於 120案/人) 

(3) 擔任本巿A單位業務期間督考或評鑑成績為優良或合格

(4) 擔任本巿 A單位業務期間個管員案量未超出中央規範量(120案
/人) 

(5) 擔任本巿 A單位業務期間無違規或記點紀錄

陸、申請期限：依實際公告為主。

柒、審查方式：採專家審查會議方式進行。 

捌、審查日期：依實際公告為主。

玖、申請應備文件：包含以下資料請裝訂成冊，共1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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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填寫「臺北市政府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單位特約申請表」(附表一
)。

二、計畫書：請參閱「申請辦理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計畫書範例」(附表二)。
三、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組織/機構證明文件：

(一)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1.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立案）之證明文件影
本。

2.章程或規程。
3.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立案）之證明文件影
本。

2.章程或規程。
3.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三)醫事機構：
1.開業執照影本。
2.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四)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開業執照影本。
四、與B單位(長照服務提供者)之合作意向書(附表三)。
五、本案免自籌款，惟經費若有編列自籌款需檢附2個月內自籌款證明文件。
六、個管員之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一)儲備個管員：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臨時證認證、登錄申請書（附表四），備妥應備文件。

(二)任職個管員：長照人員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案管理人員正式證或臨時證。


